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3-03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盾安环境 股票代码 0020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周虎 王晨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239 号盾

安发展大厦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239 号盾

安发展大厦 

电话 （0571）87113776 （0571）87113776 

电子信箱 dazq@dunan.net dazq@dunan.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572,956,043.69 4,876,611,219.86 4,890,515,467.40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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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9,065,325.84 592,545,573.25 589,245,051.16 -4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2,129,485.52 265,596,909.00 265,596,909.00 5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3,873,374.92 128,844,576.36 128,476,607.55 -23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65 0.64 -5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65 0.64 -5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8% 29.23% 28.95% -2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772,323,435.42 8,154,201,491.86 8,285,060,738.19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014,011,478.13 3,646,154,458.02 3,648,411,346.37 10.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1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78% 409,774,802.00 139,414,802.00   

紫金矿业投资

（上海）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43% 89,069,41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公用事业

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8% 17,745,8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证全

球合瑞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4% 13,069,57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新经济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10,499,63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高

质量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8,719,9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汇

智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8,425,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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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一二零三组合 
其他 0.75% 7,969,400.00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7,390,000.00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7,038,2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根据 2019年 11月 21日浙江盾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节能”）与水发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审计基准日（2019年 5月 31日）前盾

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节能”）的除水发能源认可的债务外的其他债务或给付

义务（以下简称“或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或有债务，以及由于基准日之前浙江节能的过错而导致

在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债务或责任的，由浙江节能承担，如上述债务由天津节能先行承担或天津节能因此

遭受处罚的，天津节能有权向浙江节能追偿，如水发能源有应支付给浙江节能款项的，浙江节能同意水

发能源直接扣除补偿给天津节能，不足部分天津节能有权继续向公司追偿。前述浙江节能应承担的责任

可以从水发能源应支付的股权交易价款或者浙江节能在天津节能中的分红中直接扣除，不足部分由浙江

节能赔偿。 

鉴于公司转让天津节能 65%股权时部分工程项目仍处于持续施工建设阶段，浙江节能尚未完成项目

工程造价审计，工程最终结算金额与账面金额存在一定差异，浙江节能、天津节能及其子公司与相关工

程施工方之间产生项目工程造价等纠纷，在过程中公司积极聘请中介机构进行造价审计，同时对部分纠

纷案也申请司法鉴定，公司结合法院一审、二审的判决及谈判结果等，经协商确认，在交易基准日前未

进行结算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或有负债 8,925.26万元由浙江节能承担并于近日签署《三方支付协议》。

本次协议的签订为依据前期合同约定条款的执行，预计减少公司 2023年度合并净利润 8,925.26万元

（未考虑所得税的影响），但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并积极跟进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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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13号-或有事项》等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或有事项

的解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签订〈三方支付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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